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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[2017]第 113号 

 

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今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关于公司股东诉讼案件的进展公告》，称

你公司股东练卫飞与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海证券”）

诉讼一案已进入执行阶段，其持有你公司 37,500,000股股份拟在淘宝

网公司拍卖平台进行二次拍卖。同时，你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股份“因

练卫飞目前存在相关诉讼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仍未解除，其所

持对应股份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，公司董事会未同意该部分股权办理

解除限售手续”，而你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泓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实

际控制人唐小宏作出《关于拟巩固公司控制权的承诺函》，拟通过包

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增持、协议受让、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等方式巩固

对你公司的控制权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就以下内容予以核实，并作出书面

说明： 

1、目前，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吴日松、陈卓婷夫妇及其一致行动

人合计控制你公司 103,899,211 股股份的表决权，占你公司总股本的

29.99%。其中，包含本次拍卖的 37,500,000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。请

你公司详细说明若练卫飞所持上述公司股份被拍卖或处置，是否将导

致你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；如是，应详细分析其可能对你公司产生的

具体影响情况，并充分进行风险揭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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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请详细说明“练卫飞目前存在相关诉讼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

的行为仍未解除”相关具体情况，以及你公司董事会为维护上市公司

及中小股东利益，对此采取的具体措施。 

3、请结合有关规定，详细说明“你公司董事会未同意该部分股

权办理解除限售手续”表述的合法合规性，请你公司相关股份发行上

市过程中聘请的保荐人及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、请根据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——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、

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》相关规定，函询你

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泓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唐小宏先

生，要求其明确对《关于拟巩固公司控制权的承诺函》中有关巩固上

市公司控制权的承诺的具体履约方式，包括巩固控制权的目的、计划、

期间及具体方式；并明确是否构成增持股份承诺，如是，明确相应其

增持的具体方式、股份数量及比例等信息。 

请你公司及相关股东、中介机构在 8月 31日前将相关说明材料

报送至我部，并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。 

最后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股东及中

介机构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法》等法规及《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

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7年 8月 2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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